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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苏木镇人民政府、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旗直相关部门：
　　为全面提升农田水分生产效率和化肥利用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等突出问题，结合我旗实际，旗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乌拉特中旗2023年水肥一体化推广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现随文下发，请抓好贯彻落实。
　　为加快推进我旗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切实解决河套灌区农业灌溉水利用效率低，化肥用量大、利用率低，地下水用量大、农业面源污染等突出问题，结合我旗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乌拉特中旗2023年水肥一体化推广
　　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旗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切实解决河套灌区农业灌溉水利用效率低，化肥用量大、利用率低，地下水用量大、农业面源污染等突出问题，结合我旗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充分利用水渠、池塘、排水沟等河套灌区灌溉优势，大力推广引黄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节水、节肥、节药、省工、省时、省力，即“三节三省”的目的，走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不同的灌溉条件和立地条件，统筹配置引黄水、地下水、非常规水等多种水源，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模式，发展引黄澄清滴灌、引黄直滤滴灌、喷灌等多种模式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按照耕地土壤类型、气候特点、作物需水规律等，加强分类指导和科学管理。
　　（二）坚持科学规划，生态优先。统筹考虑生态环境、准确勘测地下水位、合理布局发展区域，将水肥一体化与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相协调，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三）坚持典型示范，整体推进。坚持以点带面的工作思路，在全面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注重突出重点、树立典型，综合发挥典型示范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总体工作全面开展。
　　（四）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发挥项目资金带动效应。鼓励企业、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三、目标任务
　　2023年，全旗推广可移动式黄河水直滤设备300台，新增应用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8万亩,全面推动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
　　四、工作措施
　　(一)实施方式
　　主推移动式黄河水直滤水肥一体化农业灌溉技术装备300台，每台（套）补贴最高1万元，补贴资金300万元。补贴对象为在示范园区开展水肥一体化建设的农牧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优先补贴在德岭山镇、乌加河镇、石哈河镇、牧羊海牧场实施水肥一体化种植的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
　　（二）任务分解
　　为加大推广力度，根据各地耕地面积和往年水肥一体化开展面积，进行任务分解（具体任务见附件2），各地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目标任务。
　　（三）资金来源
　　整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或其他项目资金。
　　（四）补贴方式
　　按照“定额补贴”方式，由购机者提出申请，填写附件3或附件4，提交镇审核公示后，由各地上报旗农牧和科技局审批后，购机者方可按照补贴后的金额购买。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水肥一体化推广工作，旗政府成立以分管副旗长任组长，农牧和科技局、财政局主要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和各苏木镇、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羊海牧场有限公司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乌拉特中旗水肥一体化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农牧和科技局，具体负责水肥一体化推广应用指导、补贴资金发放、督促检查等工作。
　　（二）规范发放流程
　　由农牧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以村社提出申请，各苏木镇、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羊海牧场有限公司审核后进行公示，然后报旗农牧和科技局审批,审批后方可到生产企业购买。严格要落实补贴公开公示要求，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三）严格资金管理
　　旗财政局、农牧和科技局、各苏木镇、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羊海牧场有限公司主加大补贴资金监管力度，补贴资金实行封闭管理，对于骗取、套取或违规发放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